焦作市总工会关于办理银行定期存款的公告

    根据《河南省总工会资金存放管理实施办法》等有关规定，经研究，焦作市总工会将开展工会资金竞争性存放业务，欢迎符合条件的银行机构积极参加。
一、存款期限
本期办理的工会资金存款期限暂定为一年。
二、参与银行资格要求
1.在焦作市依法设立的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商业银行、城市商业银行、邮政储蓄银行。
2.参与银行须出具廉政承诺书。参与银行须承诺不得向市总工会相关负责人员输送任何利益，承诺不得将资金存放与市总工会相关负责人员在本行亲属的业绩、收入挂钩。
3.参与银行的信誉要求。参与银行须依法开展经营活动，近3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无重大违法违规记录，信誉良好。
4.参与银行经营活动情况。参与银行须财务稳健，资产质量、偿付能力、运营能力良好。
5.参与银行风险防控机制。参与银行内部管理机制健全，具有较强的风险控制能力，近3年内未发生金融风险及重大违约事件。
6.同一分行只能选派一家分支机构参与办理此次定期存款业务，参与银行分支机构需取得分行授权。
7.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
三、参与银行需提供的资料
1.请各参与银行于2026年1月X日17时00分前将加盖公章的银行基本情况介绍、能为我单位提供的一年以内（含一年）定期存款产品及浮动后利率，最近一年经审计的年度报告、银行自觉抵制商业贿赂行为廉政承诺书等材料放置于密封信封中并加盖骑缝章后送至市总工会财务资产管理部。（具体见附件1）逾期送达的或者未送达指定地点的参与文件，本单位不予受理。
2.参与银行必须保证所提供的全部相关文件资料真实可靠。如提供资料存在虚假和失实情况，我单位有权取消其资格。
3.参与银行需填写单位全称、联系人及联系方式。
四、其他事项
1.我单位承诺对各参与银行提供的资料履行保密义务。
2.由市总工会成立的定期存款评审组，采用竞争性方式选择资金存放银行。
3.资金存放评审最终结果将在市总工会网站进行公告，接受社会监督。
联系人：丁剑          联系电话：0391-3999918

                                19839103005
                            焦作市总工会
                          2025年12月31日
附件1：
参与定期存款单位需提供资料清单
一、单位情况简介
二、单位服务水平
 1.服务我市职工群众和工会工作
 2.支付结算、对账服务、客户满意度等
三、利率水平
 承诺定期存款利率
 填写说明：利率水平指标由参与竞争的银行分支机构在总行授权范围内提供。
参与银行名称（公章）：     联系人及联系方式：
